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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，當事人難免疑其具有成見，而影響審級之利益。從而該款所稱推

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，係指同一推事，就同一案件，曾參與下級審之裁

判而言。惟此不僅以參與當事人所聲明不服之下級審裁判為限，並應包

括「前前審」之第一審裁判在內。至曾參與經第三審撤銷發回更審前裁

判之推事，在第三審復就同一案件參與裁判，以往雖不認為具有該款迴

避原因，但為貫徹推事迴避制度之目的，如無事實上困難，該案件仍應

改分其他推事辦理。

釋字第一七九號解釋（72.2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所定上訴人有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而未

繳納裁判費者，法院得不定期間命其補正，乃在避免延滯訴訟，與人民

訴訟權之行使及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平等，尚無妨礙。對於第三審或

第二審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，應否準用上開規定，係裁判上適用法律

之問題，要難認為牴觸憲法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本件聲請意旨略稱：聲請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對最高法院

七十年台上字第一一二八號判決，提起再審之訴，因未繳納裁判費，經

最高法院適用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規定，不命補正，逕認其再審之

訴為不合法，而以七十年台再字第一三一號裁定駁回之，聲請人認為該

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上開法條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聲請解釋。

按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，固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

時，有提起訴訟之權利，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。惟訴訟權之

行使，應循法定程式，而有欠缺者，為顧及當事人未必具備訴訟法上之

知識，故設補正之規定，以保障其權益。但當事人如已委任律師為訴訟

代理人提起上訴，須繳納裁判費，乃法定程式，應為其訴訟代理人所熟

知；為避免延滯訴訟，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授與法院斟酌應否命

補正之權，所為得不命補正之規定，於人民訴訟權之行使，尚無妨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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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按憲法第七條所稱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

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並非不許法律基於人民之年齡、職業、經濟

狀況及彼此間之特別關係等情事，而為合理之不同規定。故民事訴訟法

施行法第九條，亦無礙於憲法對於人民平等權之保障。

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九條有關上訴之規定，對於第三審或第二審

確定判決，提起再審之訴應否準用，係裁判上適用法律之問題。雖該條

規定，關係人民權益之保護，法院引用時，應慎予裁量，要難認為牴觸

憲法。

釋字第一八○號解釋（72.5.6.）

【解釋文】

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二項、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關於

土地增值稅徵收及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之規定，旨在使土地自然漲價

之利益歸公，與憲法第十五條、第十九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並無牴觸。

惟是項稅款，應向獲得土地自然漲價之利益者徵收，始合於租稅公平

之原則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

稅，歸人民共享之，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揭示甚明。是土地增值

稅應依照土地自然漲價總數額計算，向獲得其利益者徵收，始符合漲價

歸公之基本國策及租稅公平之原則。

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

典權時，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，檢同契約及有

關文件共同申請土地權利變更或設定典權登記，並同時申報其土地移轉

現值，無義務人時，由權利人申報之」，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前項申報

人所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，經主管機關審核，其低於申報當期之公告土

地現值者，得照其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，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土地

增值稅，其不低於申報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者，照申報移轉現值徵收土




